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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所屬國民小學辦理 3個月以上代理教師甄選聘任作業 
錯誤態樣暨重點宣導事項一覽表  

編

號 

錯誤 

樣態 
常見查核缺失事項或意見 

1 教評會

議(紀

錄)瑕

疵 

1、新聘案甄選結果會議：除基本載明事項外，需於會議紀錄中，簡要說明甄選過

程、錄取者及不錄取者甄試表現概況(如：成績)；口試、試教之評分設最高、最

低標準分數，高於最高標準、低於最低標準或評分有變更時，應敘明理由。 

2、教評會審理再聘會議：除基本載明事項外，需於會議紀錄中，載明再聘次數、

「具有合格教師證、經考核會核議通過服務成績優良、符合學校校務需求」。 

2 公告資

訊或程

序瑕疵 

1、未分次公告(例：甄選結果及第二次招考公告併在第三次公告)。 

2、各校辦理教師甄選，應擬訂甄選簡章提交教評會審查後，始公告簡章。 

3、甄選結果需於會議決議通過後，始公告錄取結果。 

4、錄取人員未經公告錄取，即召開教評會議聘任之。 

5、甄選公告標題建議註明招考次數及進入下一招流程。 

6、簡章建議列出完整公告期間，而非僅公告日。 

3 資料誤

植、不

全或漏

未檢附

妥存 

1、漏未檢附教評會議紀錄。 

2、漏未完整檢附不適任通報及查詢系統之查詢畫面(需含教育部、警政署、法務

部、衛福部)、畢業證書等佐證資料。 

3、漏未檢附簡章。 

4、漏未檢附資料檢核表。 

5、漏未檢附教評會(或甄審會)後之錄取公告。 

6、再聘案漏未檢附經考核會核議通過服務成績優良佐證資料(如考核會議紀錄)。 

重點宣導事項 

1 甄選
相關
法規
摘要 

1、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甄選作業要點」規定： 

(1)第三點：各校辦理教師甄選，若經教師評審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教評會）決議成

立甄選委員會，其組織及作業規定，由教評會定之。 

(2)第六點：各校辦理教師甄選，應擬訂甄選簡章提交教評會審查。 

(3)第七點：各校甄選簡章及職缺等有關教師甄試之資訊，應於學校、主管教育行

政機關網站及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選聘網公告，並視需要刊登於新聞

紙；公告開始至報名截止期間不得少於五日（含例假日）。 

(4)第八點第 2 項：口試、試教之評分設最高、最低標準分數，高於最高標準、低

於最低標準或評分有變更時，評分委員應敘明理由，並簽名負責。 

 

2、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」規定： 

(1)第 2 條第一項第三款：『代理教師』指以全部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因差假

或其他原因所遺之課務者。 

(2)第 3 條：中小學聘任三個月以上之代課、代理教師，應依下列資格順序公開甄

選，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，由校長聘任之。 

(3)第 4 條第 1 項：學校聘任三個月以上經公開甄選之代課、代理教師，其服務成

績優良、符合學校校務需求，且具前條第三項第一款資格者，經教師評審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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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審查通過後得再聘之。 

(4)第 4 條第 3 項：服務成績優良之考核項目、認定標準及辦理程序由各校自訂，

並經學校教師成績考核會核議，學校應依核議結果，成績優良者於個人離職或

服務證明文件，加註服務成績優良。 

 

3、「臺南市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規定」三、連續代課、代理期間在三

個月以上並經公開甄選者，為長期代課、代理教師；未達三個月者為短期代課、

代理教師。 

★★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2年7月11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20066624號函釋略

以：學校編制內教師因「差假或其他原因」所遺課務之處理，可視學校之需

求依本辦法聘任3個月以上或3個月以下之代理(課)教師。……現職教師依規

定併同各類差假辦理請假…...若核定該師該次之請假時間(含差假或其他原

因，非限差假)併計為3個月以上，自得依聘任辦法聘用3個月以上之代理(課)

教師。  
2 實務 

宣導 
1、 甄選結果需以會議決議通過後，始公告錄取： 

(1)學校自辦甄選結果，需以會議(教評會或甄選委員會)決議通過後，始公告錄

取。按上揭法規規定，若經教師評審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教評會）決議成立甄選

委員會，其組織及作業規定，由教評會定之。【各校教評會若另有訂定者，從

其規定(需附佐證文件併甄選資料妥存)】。 

(2)承上，各校自辦代理教師甄選，教評會(或甄選會)確認甄選結果之會議紀錄日

期時間，需在甄選錄取結果公告之前。【即需召開完教評會(或甄選會)確認甄

選結果後才公告錄取。】 

(3)會議紀錄中，除基本載明事項外，需簡要說明甄選過程、錄取者及不錄取者甄

試表現概況；口試、試教之評分設最高、最低標準分數，高於最高標準、低於

最低標準或評分有變更時，應敘明理由。 

 

2、 公告錄取後，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，由校長聘任之： 

(1)新聘：甄選錄取結果公告後，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，由校長聘任之。 

(2)再聘：除基本載明事項外，且需經考核會核議通過服務成績優良。於教評會會

議紀錄中，載明再聘次數、「具有合格教師證、經考核會核議通過服務成績優

良、符合學校校務需求」，經教評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得再聘之。倘未於教評會會

議紀錄載明經考核會核議通過者，需檢附相關佐證資料(考核會議紀錄)。 

 

3、 甄選資訊(簡章、招考、錄取結果)三處公告： 

(1)依上開法規，各校甄選簡章及職缺等有關教師甄試之資訊，應於學校、主管教

育行政機關網站及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選聘網公告。 

(2)基於公開辦理教師甄選原則，甄選訊息公告： (1)代課人力網 (2)教育局校務

資訊 (3)學校校網 (4)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選聘網。(至少公告三處) 

(3)需附佐證文件併甄選資料妥存。 

 

4、 甄選簡章公告開始至報名截止期間不得少於五日(含例假日，開始日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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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)。 

(1)查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2項及第 4項規定：「期間以日、星期、月或年計算

者，其始日不計算在內。 

(2)簡章訂有一次公告分次招考之期程，倘該簡章各招考期程結束仍無人錄取，則

應另訂招考期程，重新公告甄選簡章至少 5日以上。 

 

5、 請假教師所遺校務或課務代課(理)需求，期間連續 3個月以上，可聘長

代，三個月以下聘短代： 

學校聘任代課、代理教師係為因應編制內教師差假或其他原因所遺校務或課務處

理需求，連續期間在三個月以上並經公開甄選者，為長期代課、代理教師；未達

三個月者為短期代課、代理教師。 


